
新《公司法》分享：公司人格否认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产品名称 新《公司法》分享：公司人格否认即股东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名称 紫荆花科技孵化器(北京)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中里14号楼三层

联系电话 010-82378990 13381443965

产品详情

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第二十三条共有三款，其中第 一款和第三款目前的《公司法》已有，只是条文结构有所调整，第二款是
新增加的。这篇我们探讨前两款情形。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股东对公司承担责任的原则，但并非
绝 对，此条规定即是例外，即在此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下，股东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公司人格
否认。什么是连带责任，就是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全部清偿责任，不受出资额的约
束，需要股东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只要股东或公司没有清偿完全部债务，在任何时候，公司债权人
都可以向股东主张。这是zui 严厉的责任。

之所以有这样严厉的规定，是因为公司股东实施一些行为，这些行为严重违背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和原则
，故意利用公司法对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制度安排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此时公司债权人利益需
要予以更多保护。“滥用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

一、人格混同

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zui 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zui



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
虑以下因素：

（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

（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

（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

（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

（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

（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

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
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关键要审查是否构成人格混
同，而不要求同时具备其他方面的混同，其他方面的混同往往只是人格混同的补强。

二、过度支配与控制

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
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常见的情形包括：

（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

（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

（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
的；

（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

三、资本显著不足

资本显著不足指的是，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
险相比明显不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实质是
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由于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标准有很大
的模糊性，特别是要与公司采取“以小博大”的正常经营方式相区分，因此在认定时要十分谨慎，应当
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

当股东实施了上述行为，导致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时，实施滥用行为的股东需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根据特定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但不影响公司独立



法人资格的存续。

想了解更多创业孵化服务内容？

政策咨询及申报指导，联系我们，联系人：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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